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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性别、年龄和地区歧视是当前最常见的就业歧视现象,日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首次审议了《就业促进法(草案)》,促进公平就业的思路贯穿于始终。据悉十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后,《就业促进法(草案)》还将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各方面
的意见。 
 

促进平等就业:本次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本报记者  田杰  
 

  就业权：社会和谐的起点 
  2月 26日，《就业促进法（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6次会议首次审议。据悉，《草
案》规定了国务院、劳动保障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促进就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就业促

进法（草案）》还引起了代表委员的普遍关注。本次两会刚刚开幕，据了解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将

就此部法律建言献策，其中，包括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等相关问题将可能成为热点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保障劳动者实现就业，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广

辟就业门路，加大城市职业培训规模，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

通过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帮助下岗和失业职工重新就业，并有计划地吸收一部分农村剩余

劳动力到城市就业，成效显著。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统计，仅近三年来，中央财政用于

促进就业的投入就分别达到 183亿元、206亿元和 251亿元，各地财政在积极引导就业上的投入
也在不断增加。 
  《劳动法》第 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行使平等的就业权正逐渐成为现实。2004 年，《济南市外来
务工人员管理条例》被废止，该《条例》规定，进城务工要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外来人员

就业登记卡》。用人单位招用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当是“本市市区城镇劳动力不能满足需要”和“符

合本市允许使用外地人员务工的行业、工种”。这个条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而这样的条例也

不仅仅出台于济南一市一地，但它的废止则标志着平等就业权利的到来。 
  2006年 5月，浙江进行扩大城乡统筹就业试点，要求在义乌、长兴、温岭等 10个试点城乡
统筹就业县（市、区）的基础上，将试点县市增至 34 个，以千万计的农民又一次享有了平等的
就业权利。随后，北京市相关部门宣布，将采取新的用工政策，即本地人、外地人就业权一视同

仁。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对公民劳动就业权的保护力度仍存在大量需要解

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公民劳动就业权意识逐渐增强、就业机会增多，且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公民

劳动就业权不平等、受侵害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别上。例如发生在 2003
年 12 月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例因‘乙肝病毒歧视’引发的诉讼案”就是一起侵害就业权的典型
案例。事情发生在安徽省，一位求职者因携带乙肝病毒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没有被录用。而后，

在湖北又发生一个中专毕业生因腿部残疾被教育局拒收，以及几个月前发生在深圳的一起因姓名

带“勇”字遭公司忌讳，被公司拒聘司机的“侵犯就业权”案件等。 
  著名劳动法学家关怀说：“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之一。劳动权对于每一个公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劳动权最关键的是要踏过就业的门槛。”

而在就业工作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相貌歧视、户籍歧视、学历歧视等现象；某些企业

利用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使职工陷入就业不稳定状态现象；某些企业随意解雇职工，有的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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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滥用试用期，通过设定较长的试用期来规避对劳动者应尽的法定责任，都是侵犯职工就业权的

现象。 
  有调查显示，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与职工签订 1年以下劳动合同的占 61.4%，1～
3年的占 29.5%，10年以上的只占 0.5%；目前全国劳动合同期限三年以下的占 60%左右。 
  就业歧视：期待规制改变 
  反就业歧视，已在千呼万唤中写进了我国的最新立法，这无疑将给以“就业压力”为幌子，

实则将歧视和不平等强加给弱势一方的用人单位套上了紧箍咒。据有关方面透露，日前，在已经

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就业促进法（草案）》中，设置了“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条款，重点解决

性别、年龄和地区（户籍）三类歧视。 
  “性别、年龄和地区歧视是当前最常见的就业歧视，它们影响的群体很广泛，所以把它列为

专门条款。”参与就业促进法起草工作的人士说，促进公平就业的思路贯穿于整部就业促进法之

中。 
  平等就业，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就业上的反映，它要求消除性别歧视，冲破

地区封锁，打破身份界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劳动力平等就业的竞争

机制。就业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引起的就业歧视严重妨碍了劳动者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 
  有关方面的专家认为，当前用工实践中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大多表现为非法律禁止的种类。

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只有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反就业歧视的立法经验,建立和完善适合
我国国情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姜俊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有的

法律规定太原则、太笼统。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12 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
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从实践中看，有关就业歧视的形式在不断变化

翻新，如一些雇主在招聘过程中设置的身高、血型甚至属相等方面的限制，就很难纳入《劳动法》

调整的范围。在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双向选择”的求职市场实际上已沦

为用人单位把持话语权的畸形市场，求职者很难获得平等对待。 
  有关统计显示，中国新成长劳动力将在 1200 万左右。此外，还有国有企业下岗后没有安置
的 100万人和年底登记失业人员的 840万人。两类相加，构成明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总量：2150
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缺口将维持在 1250万左右。 
  就在近日北京某招聘会现场，招聘启事上还公然写着：“招收财会人员 2 名、行政秘书 1 名
（仅限男性）”。打出“只限男生”招聘启事的用人单位对自己的做法并不以为然，这家企业负责

招聘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并不歧视女性，只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才做出了这样的限制。

“因为单位员工要经常出差，派个女孩子怎让人放心呢？” 
  据福建省女性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低于男生；女大学生的工资预

期也因性别差异而降低；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作用的前提下，签约单位对男生拟付的工资水平高

出女生 11%。一个关于上海、广州、沈阳等六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下岗大军中平均比例
高达 56%至 67%。 
  在我国，《宪法》第 48条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法》第 12 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1、22 条也都明文规定“妇
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利，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

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录用的标准”。 
  目前，就业歧视还不仅表现在男女就业不平等上，甚至身高、相貌、户籍等都是导致就业歧

视现象发生的因素。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晋胜认为，目前宪法关于就业方面的规定，只是一般

性的原则规定，劳动法等方面的法律对公民就业方面的劳动权利也只是稍加具体了一点，强化了

公民劳动就业权利，加大了对公民劳动就业权利非法侵害的限制性规定，乃至还有些对公民劳动

就业权利非法侵害的惩罚性规定，但总的来说，目前的法律规范对公民劳动就业权的保护力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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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到位，尤其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就业权的意识增强，竞争激烈的境况，对于公民劳动

就业权的保护，力度微乎其微。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因身高、相貌、户籍、健康等原因被拒招拒聘

发生的就业权及就业歧视争议案件没有一例获胜，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即使发生在 2003 年 12
月，安徽那位因携带乙肝病毒没有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被录取的张姓公民，虽然以法律手段找回

了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未能被录取。 
  竞业限制：不是单行线 
  近年来，法院审理的涉及竞业限制的新类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据悉，目前正在制定的《劳

动合同法》将对竞业限制中的限制期限、企业应付的补偿金数额、劳动者违约赔款数额等作出明

确规定。竞业限制有望从“模糊”中得到廓清。 
  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员工约定员工在离开单位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

或经营同类业务并且不得在有竞争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其他单位内任职，或者自己生产、经

营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业务。 
  国家有关政策性文件规定，竞业禁止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与员工约定竞业禁止应当予以补偿；

员工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参照《合同法》规定，违约人需支付相当于竞业限制津贴的二至三

倍赔偿金给原单位；如果因违约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违约方应按原单位的实际金额予以赔偿。 
  竞业限制合同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因为限制了劳动者的就业自由，为保证公平，

法律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工者约定竞业限制时，应给予后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否则竞业限制

约定无效。一位专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法官说：“但因为目前法律上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

细则，所以审理中发现，很多企业都有滥用竞业限制的嫌疑。” 
  他举例说，比如有的企业要求所有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合同》，而不管其职位是否涉及企业

机密；有的企业威胁员工“不签协定就下岗”；还有的企业在合同中只约定劳动者违约责任，对

自己应付的补偿金则只字不提，或在劳动者遵守合同后找各种借口拒绝支付。 
  唐小姐在上海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期间，曾与公司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合同，合同要求唐小

姐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到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或从事与该公司有关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如违约则支付违约金 10万元或赔偿损失。 
  2006年 6月，唐小姐辞职。 
  不久，该公司得知唐小姐到一家与其经营范围基本一致的公司工作，以唐小姐违反竞业限制

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部门认为，公司未向唐小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却要求她遵

守竞业限制合同，显失公平，因此裁决双方约定无效。公司不服，向上海普陀区法院提起诉讼。 
  无独有偶。上海的冯先生 2006年 10月辞职，公司提醒他遵守之前所签的竞业限制合同。然
而，冯先生遵守约定到一家与该公司无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后，却收到了一份原公司送给他的“竞

业限制合同解除”的通知。冯先生申请仲裁，要求该公司继续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和违约金，冯

先生的要求得到了仲裁部门支持。但为了拒付补偿金和违约金，公司却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确认

双方竞业限制合同终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广东。2006年 4月，佛山市某化妆品公司将公司原工程师任小鹃告上了
法庭。诉状中称，任小鹃从佛山市某化妆品公司辞职后到另一企业从事相关行业的技术工作，原

公司认为任某违反了其在劳动合同中签订的有关竞业限制的附加条款，遂将任小鹃告上法庭，要

求任小鹃支付违约金 15 万余元。但法庭经过调查得知，任小鹃之所以离开该公司，是因为该公
司让任某加班加点工作却不按规定发放加班费。任小鹃在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迟迟得不到答

复的情况下，才离职另谋职业。 
  对于竞业限制，一直存有争议。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许多工作需要劳动者有一定技能，如果

解除用工合同后不让他从事本行业的工作，劳动者拿什么谋生？劳动者在某单位工作，毫无疑问

有保护单位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义务，但以此为理由限制劳动者的职业自由和劳动权，确乎不

妥。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其意义几同于对生命的保护。即使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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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限制能够充分达到保护企业的目的，风险仍然要企业承担。因此，如何利用竞业限制同时维护

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就成为竞业限制立法的关键。 
  任小鹃的代理律师说，竞业限制是指承担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在离开用人单位一定期限内，不

得从事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竞业限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从业人员利用企业的商业秘

密，为自己和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但工作中我们发现，不按规定支

付报酬却要求工人为其保守秘密，不给加班费却要求工人必须加班加点且不许到其它同业的企业

工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对工人竞业限制的条款，已成为一些企业经营

者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工具。 
  有业内专家认为，“尽管竞业限制已经在国内实施了近十年，但由于在实施过程中，更多地

维护了企业单方面的利益，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再受到侵害。特别是目前一些企业利用就业市

场供大于求的客观情况，强迫工人签订由企业单方拟订的‘霸王条款’应该得到纠正，因为这不

仅损害了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使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受到阻碍，而且显失公平。” 
  据了解，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比例一直是比较高的，据上海市劳动争议委员会公

布的 2006 年数据显示，劳动者全部请求和部分请求得到支持的比例高达 86%。这一方面反映出
本市劳动者维权意识和维权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用人单位在依法管理、严格履行合同、

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上存在诸多问题。 


